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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明代过继规则的民间文书表达∗

徐 嘉 露

　 　 摘　 要：“过继”是明代户绝家庭宗法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的民间“过继”文书有“立继”文书、“出
继”文书、赠与文书、遗赠抚养文书、招婿养老文书等。 明代民间“过继”的内容有“奉祀”“继产”“当差”等，“过继”
的方式有全部权利义务承继的“过继”、养老“承分”不“奉祀”的“过继”、以养老换取继产的“过继”、只继产不奉祀

不养老的“过继”。 明代的“过继”不仅继承了传统社会的做法，而且在继承方式和范围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规

则，为现代民事继承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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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户绝家庭的“过继”行为无论在国家制定

法或是在民间生活层面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法继

承制度，为传统社会祖先祭祀和财产继承制度体系

增加了开放、多元的“过继”内容。 关于明代民间家

庭“过继”研究，学术界依据明代地方司法官吏留下

的判例判牍材料，从案件的具体事实角度对民间

“过继”行为进行了诸多法律与道德评价，但是对约

定俗成的民间“过继”习惯性规则，学术界的研究却

涉及甚少。 为多角度挖掘和利用明代社会史料对明

代民间社会中的家庭“过继”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本
文拟以明代民间“过继”文书为基础，对明代民间

“过继”行为的内容、方式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民间

“过继”规则进行探讨，以期对明代民间“过继”行为

的完整意义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过继”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

１．“过继”的概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私法的权利继承称之为

“承继”，具有现代民法意义上的“继承”出现于清末

变法时期。 中国传统社会的“承继”和现代民法的

“继承”不只是书写的不同，其内涵也有明显区别。
中国传统社会的“承继”包括公法意义的“承继”和
私法意义的“承继”。 所谓公法“承继”，是指对政治

地位和政治特权身份的继承，如王位的继承和爵位、
封赐的世袭以及政治特权身份的享有。 私法意义的

“承继”不仅包括财产权利的获得，还包括对被继承

人的人身权的承受，同时还包括对被继承人的义务

的承担。 传统社会的私法“承继”分家庭内部的“承
继”和家庭之间的“承继”。 在传统社会，家庭的法

律概念是指“同居共财”的社会主体，因此，家庭内

部的“承继”是指“同居共财”人之间的父子、父女相

继，一般为父母尊长以遗嘱、分书的方式进行。 家庭

之间的“承继”则是同宗或同族内部的非“同居共

财”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承继”，又称为“过继”，
明代民间社会常简称为“继”。 明代的“过继”包括

家庭之间的同宗继子“承继”和异姓养子、养老女婿

的“承分”。 关于同宗继子“承继”的当事人，被立为

继子的同宗侄辈称为“出继”，被继承之家则称为

“入继” ，“自幼哺乳者曰‘养继’ ” ［１］ 。明代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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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与“收养”的概念是不同的。 《大明令》 规定：
“凡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并不许

乞养异姓为嗣，以乱宗族。” ［２］ 即立同宗之侄、孙为

嗣称为“继”或“承继”，而收异姓男为养子为“养”
或“乞养”，因此明代的“继”与“养”分别代表不同

的“过继”内容。 现代民法的“继承”一般只包括对

被继承人的财产的取得和债务的有限承担。 所以，
传统社会的“承继”包括现代社会的“继承”，如果将

现代社会“继承”的内涵放置于传统社会“承继”的
概念体系中，“继承”则是“承继”的组成部分。 在中

国传统社会，无子家庭不仅指未生育子男的家庭，而
且还包括生育有女儿的家庭。 在家庭层面，这些家

庭因未生育子男而使祖先陷于绝祀境地；在国家层

面，这些家庭因无子承担赋役而导致了作为社会民

事主体的“户”的消失，故称之为“户绝”。 为了准确

把握传统社会的民间私法语境，笔者在本文拟沿用

栾成显等学者的做法，仍将明代户绝家庭的“承继”
行为称为“过继”，以体现传统社会的时代特色。

２．明代户绝家庭“过继”的研究

学术界对明代民间家庭私权承继制度提出了一

系列可供借鉴的观点。 美国学者白凯认为，由于征

收赋税的需要，强制侄子继嗣的立法致使户绝家庭

的女儿们逐渐减少取得娘家财产的机会［３］ 。 汪庆

元将徽州民间收养“义男”分为三类，即官宦之家为

役使劳作而收养的“义男”为奴隶，庶民地主之家为

帮工耕作而收养的“义男”为“雇工人”，自耕农、佃
农家庭收养的“义男”与养父彼此“相为依倚”，一般

具有互助性质，这些“义男”可以对“义父”继受财

产、承当门户并入籍当差，应按家庭成员的子孙看

待［４］ 。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认为，明清时期的承继

规范是以“承宗”和“继产”展开的，现实目的主要是

为继受家产和承担户役，出现了一男在多户继产、承
户、养老现象［５］ 。 张萍认为，明清户绝家庭承继的

方式主要是立嗣与招婿，嗣子多为户绝家庭的胞侄

宗亲，因此其地位比招赘女婿高［６］ ，而为了规范族

内“过继”行为，减少“过继”纠纷，徽州民间通过制

定家法族规和签订契约文书的方式干预族内的“过
继”行为［７］ 。 程维荣认为，明代开始允许民间立继

可以“择贤” “择爱” ［８］７２－８２。 邢铁认为，明代宗族

与户绝家庭选定的嗣子不一致时，还出现了两子并

立的“并继”现象［９］ 。 由于多数学者对明代民间

“过继”行为的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以明代判例判牍

为主，而对于能够反映民间“过继”个案详细内容的

民间文书参考较少，致使一些研究结论与明代民间

“过继”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误差。 如程维荣认

为，明代民间立嗣文书必须到官府办理手续，家父尊

长写立遗嘱安排财产继承问题也应当“经官给据”
等，为此程氏还特地将明代判牍《盟水斋存牍》 “争
继冯明敬”中的“已经粮厅审定”一语认定为民间

“过继”到官办理户籍变更的实例［８］７５。 笔者认为，
明初民间立嗣将家子出继到他人家为继子，可能存

在以人丁为对象的徭役负担即“人去税存”问题，但
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一条鞭法”等赋役制

度的改革，人身徭役负担已经改为政府出银雇役，嗣
子出继须到官办理户口迁移以过割役银已经没有实

质意义，这也许是在明代民间立嗣文书中已经找不

到关于“经官附除”约定的原因。 因此《盟水斋存

牍》中的“粮厅审定”，其审定内容应当是“冯鸣敬”
的儿子“南芝”是否符合“过继”条件，而不是须“经
官给据”才可以过继。 在宋、元时期，出于国家税收

的需要，官府明令民间私产转移必须到官办理准予

交易手续，即“经官给据”，否则，交易财产一半没

官，处罚十分严厉。 而到明代，典卖田宅文书以及遗

嘱等民间处分财产文书必须“经官给据”的做法已

经逐渐废除，民间交易可以自由进行，所以在所见到

的明代遗嘱承继文书中无法找到“经官给据”的约

定内容。

二、明代民间文书中户绝家庭的
“过继”实践

　 　 １．民间“过继”文书的种类及其格式

明代民间户绝之家“过继”文书主要有遗嘱“立
继”文书、“出继”文书、赠与文书、遗赠抚养文书、招
婿养老文书等。 各种文书因“过继”方式不同而呈

现不同的格式。
一是遗嘱“立继”文书。 明代的户绝“立继”有

户绝家长遗嘱“立继”、户绝遗孀“立继”、户绝夫妇

俱亡的族众共议“命继”等，其中常见的是家长遗嘱

“立继”。 遗嘱“立继”是在户绝之家由户绝家长生

前写立的“过继”文书，此类“过继”文书常见的称呼

为“遗书”或“遗嘱”。 遗嘱“立继”是明代民间社会

最常见的“过继”方式，此“过继”行为多以写立文书

的方式实施。 在明代判牍中，司法官吏常在判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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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时提到户绝家长的“遗书”。 如前引《盟水斋存

牍》“乱继李衍庚”案中的梁逢南去世后，由其侄衍

祚入继，逢南妻陈氏偏爱其女婿李衍庚，欲将继子逐

出，将家产尽归其婿。 为维护正常的承继秩序，梁氏

族长便拿出逢南生前所书“遗书”一纸，按照该“遗
书”的安排，对继子、女婿以及陈氏的养老资费进行

重新明确，维护了遗嘱文书的权威［１０］ 。 明代遗嘱

“立继”文书在契约文书汇编中多有收存，现取一件

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金世贞所立“遗书”如下。
　 　 立遗嘱父金世贞同妻汪氏，自因无子，先年

搬宥子佛成娶亲完聚，不幸身病危笃，有弟世盛

所生三子，今立次子佛寿继嗣，当凭亲族将身屋

宇田园等业眼同分扒明白，有旧老土库一所与

侄佛祐等两半均业，又新造土库一所用银二百

五十两与侄佛祐等两半均业，仍有余屋田园并

地等业注簿逐一开明，待妻汪氏及妾进喜、眷喜

食用终身、买办衣棺殡葬讫，余剩俱与成、寿二

子均分，众议成、寿二子递年均纳无辞，自立遗

书之后，二子早晚勤心孝顺，不得冒犯违逆等

情，如违，听母送公惩治，以作不孝而论，今恐人

心难凭，立此遗书一样二张付二子各执一张永

远照。
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初一日 　 立遗书父：金

世贞。 同妻：汪氏

（以下财产清单略） ［１１］

此“遗书”即是一件由户绝家长写立的遗嘱文

书。 可以看出，此类“过继”文书的格式由五部分构

成：一是立继的原因；二是遗产情况；三是遗产的分

配；四是继子的义务；五是违约责任。 此文书中两子

的共同义务是赡养继母及继父的两个小妾，并为之

买办衣棺送葬，其权利的不同之处是养子“佛成”只
能参与“均分”财产，继子“佛寿”不仅参与“均分”
财产，而且还要对继父“继嗣”承宗。

二是“出继”文书。 “出继”文书是“过继”文书

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由继子的父母出面写立“出继”
文书将子男“出继”他人。 “过继”行为一般由户绝

之家男性尊长出面主持，但是在男性尊长已经去世

的家庭，也可以由家庭主妇主持“立继”活动。 如洪

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 年） “祁门谢得兴过继书”，就是

由家庭主妇主持所立。
　 　 在城谢阿黄氏观音娘有二男，长男富兴，次
男得兴。 曾于洪武十年间将长男富兴出继十都

叔谢翊先为子。 为因长子不应，回宗了毕，未曾

过户。 后叔翊先自生亲男淮安，至十九年，次叔

文先病故无后，有翊先体兄弟之情，与族众商

议，再来凂说，今黄氏愿将次男得兴，户名谢□
出继文先为子，实乃昭穆相应。 自过门之后，务
要承顺翊先①夫妇训育，管干户门家务等事，不
许私自还宗。 其文先户内应有田山陆地、孳畜

彩物并听继人得兴管业，家外人不许侵占。 所

是翊先原摘（同择）长男富兴文书，比先系太姑

本汪仲达收执，一时捡寻未见，不及缴付，日后

赉出，不在行用。 今恐人心无凭，立此文书为

用。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黄氏观音娘

（押）
见人　 谢曙先（押） 　 汪景原（押） ［１２］３１

此件出继文书与金世贞立继文书的“遗书”相

比，其承继内容的人身、财产权利基本相同，其不同

之处是写立文书的是出继之家的家庭尊长，而不是

被继承之家的父祖，故称之为“出继”。
三是具有赠与性质的“过继”文书。 明代民间

社会的赠与行为是户绝之家财产继承的一种比较特

殊的“过继” 行为，其文书在徽州地区被称为 “批

契”。 此类“过继”行为的特点是赠与文书当事人在

民事法律行为中一般只体现单方的权利行使和义务

承担，即赠与人只承担给付财产的义务，不享有契约

权利，而被赠与人只享有取得财产的权利，而无给付

义务。 如永乐二十年（１４２２ 年） “祁门县胡仕批山

契”。
　 　 岳父胡原承祖买受山二号，一号买受汪真

五，字号坐落东都四保，土名木瓜坞，系经理二

千五百六十号；又一号买受方通，字号土名郭公

坑，系经理二千一百七十号。 其山二号亩步四

至自有经理可照。 今前二号山因管业不便，自

情愿批与女婿洪宽名下永远为业，本家子孙日

后即无家外人异言争论。 今恐无凭，立此批约

为照。
永乐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立批契人　 胡

仕

奉 书 男　 胡阴周　 见人　 曹天得　 郑伯

善［１３］

此件“批契”显示的明代民间赠与文书的格式

有以下四部分，一是双方当事人情况；二是赠与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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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三是赠与的原因；四是违约责任。 此类财产

赠与行为的文书中虽然没有约定受赠人对赠与人的

人身或财产义务，但是从内容看，赠与人所赠财产应

当是其财产的一部分，且在立契之时赠与人尚无晚

年无依的境况，因此此类赠与或许是换取其晚年养

老的可期待利益。 赠与文书虽然在徽州地区被称为

“批契”，但是明代署名“批契”的民间财产文书并不

局限于民间赠与行为文书。 “批契”在明代民间使

用范围比较广泛，有的表示“遗嘱”，有的代表“赠
与”等。 “批”在明代民间契约文书中是一个比较常

见的文字，其基本含义有两种：一是作为动词使用，
有“书写”或“签字”之意，常见的有“再批” “又批”
等；二是作为名词使用，相当于“文约”“文书”等。

四是遗赠抚养“过继”文书。 明代民间遗赠抚

养契约文书一般出现在晚年无子家庭以自身财产附

条件赠与他人以换取晚年生养死葬的养老领域。 其

基本内容是，户绝老人写立文书将自己遗下家产赠

给对自己依法不应当承担赡养义务的人，赠与的对

价是约定由该受赠人对赠与人承担生养死葬的义

务。 该类文书在明代徽州地区也被称为“批契”。
如洪武二十年“祁门县王寄保批产契”。

　 　 五都王寄保娶妻陈氏，生育子女，不幸俱已

夭亡。 今身夫妇年老病疾，虑恐无常，思无结

果，同妻商议将吾分下承祖王祥孙、王德龙经理

名目产土，尽数批与侄婿洪均祥、侄女寄奴娘承

业，管顾吾夫妻生侍送终殡葬之资。 承祀侄婿

子女，毋得违文背弃。 如违，甘当不孝情罪毋

词。 自批之后，一听均祥己业，毋许家外非故异

词争夺。 今恐人心无凭，立此批契，永远为照。
洪武二十年九月初八日　 立批契人　 王寄

保

中 见 人　 谢　 宁　 王志保［１４］１０８５

此“批契”约定受赠与人要承担对其家庭“承
祀”祭祖和照顾晚年生活以及送终殡葬的义务，可
见与前述的“过继”行为的内容基本相同。 此“批
契”显示的明代民间遗赠抚养契约文书格式由以下

五部分组成：一是赠与人的家庭情况；二是赠与财产

的原因；三是赠与财产名目；四是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五是当事人的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
五是招婿“过继”文书。 明代前期的法律规定，

民间户绝之家招养老女婿养老的，必须另立继子以

承宗，家庭财产由养老女婿与继子均分。 但是在民

间实践中，一些户绝家庭招养老女婿以继承财产，
翁、婿相处融洽，不欲再另行立继，直接将承宗祭祀

义务交给养老女婿，这样的入赘养老方式实际上等

同于“过继”。 如洪武元年“李仲德入赘文书”。
　 　 十都李仲德，年二十九岁，未曾婚娶。 有汾

士云宅长女蜀娘未曾出事。 今凭亲眷汾元熙为

媒，招仲德到汾士云宅为养老婿。 随即告禀亲

房族长，以蒙先可。 今自过门合亲之后，自当侍

奉舅姑二尊，及管干公私门户等事，务在精勤，
毋致怠惰。 二亲存日，决不擅自回家。 百年之

后倘要回宗，听从自便。 如违，一任经公陈治，
仍以此文为用。 今恐无凭，立此文书为用者。

洪武元年四月初八日 　 李仲德（花押）文

书

族伯　 李子奇（花押） 　 族兄　 李庆夫（花

押） 　 主媒　 汾元熙（花押） ［１２］２３

此件赘婿“过继”文书格式分五部分：一是当事

人情况，男“未曾婚娶”，女“未曾出事”；二是中间人

参与情况；三是为告禀“以蒙先可”，即招养老女婿

应征得亲族的认可；四是入赘婿应履行的义务，侍奉

二老、支掌门户、“务在精勤”、不得擅自回宗等；五
是违约责任。 此文书中的“管干公私门户”就是继

受财产、当家承户，与民间过继的内容极其相同。
２．明代民间文书反映的“过继”内容

关于民间文书所反映的明代“过继”内容，嘉靖

四十一年（１５６２ 年） “祁门李云寄承继合同民间文

书”可见一斑：
　 　 十西都李兴户原有户丁李四保，于上年间

出继同都汪周付为婿以为养老，原立摘继文书。
今因李四保生子云寄，又摘李兴户丁李法，本年

大造，是李兴户内人朦胧又将云寄名目填注李

兴首状内。 四保岳母细囝讦告本县，蒙批里老

查处。 李兴、四保不愿烦官，遵奉孙爷教录，凭

中立文：云寄仍承汪周付户籍奉祀、继产、当差，
李法仍承李兴户役，各自管办。 所有李兴将云

寄名目收入首状，李兴自行改正，云寄仍在汪户

当差。 自立合同之后，二家各无悔异，如违，以

自呈官理治无词，仍以此文为始。 今恐无凭，立
此合同文书为照。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初八日

立合同人户丁李长互（押）
同立文人：李夏（押）李四保（押）、汪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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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
里　 长：谢录（押）、谢公春（押）
代书中见人：李满（押） ［１５］

此文书囊括了明代民间诸多“过继”内容，首先

是以养老女婿“过继”。 户主李兴以其户丁李四保

入赘到“同都汪周付”家为养老女婿，这种以“出继”
的方式将过继子作为养老女婿的过继方式在明代民

间实不多见。 其次是以“过继”子“奉祀”在异姓之

间进行。 “四保”以及其子“云寄”皆姓李，按照法律

规定作为异姓入赘女婿只可以“承分”财产，不可以

对岳父承宗奉祀，但是汪周付不仅招赘李四保为继，
并且在四保回到原主家后，又留李四保之子李云寄

以外孙身份承应其户籍，并“奉祀”“继产”“当差”，
出现了外孙承外祖父之宗现象。 最后是招赘行为有

良贱为婚之嫌。 出继人四保为李兴户丁，从文书内

“李兴、四保不愿烦官”、愿意托请“中人”调解并立

约可知，四保作为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与李兴不是父

子关系，应为李兴的家仆之类，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凡人”，而接受其做养老女婿并“承汪周

付户籍”的汪周付应当是具有“凡人”身份，且四保

所娶之妻是汪家女儿而不是汪家的奴婢。 汪周付择

立没有人身自由的户丁为入赘女婿进行入继并托付

其“奉祀”，形成了事实上的良贱为婚。 上述“李云

寄承继合同”所显示的过继行为曲折、格式完备，是
一件颇能代表明代民间过继行为真实情况的文书。

该文书所显示出的明代民间过继内容基本为

“奉祀”“继产”“当差”三个方面：一是“奉祀”承宗。
在被继之家，招嗣子承继的目的就是使本宗祖先有

人祭祀，为达到此目的，户绝之家必须以家产的给付

为对价，没有财产的给付，“宗祧”继承很难实现。
当然过继子也必须履行对被继承人家庙的祭祀义

务，否则就很难取得被继承人的财产，即使入继取得

财产，也可能被逐出而另立继子。 二是“继产”。 财

产继承是“过继”的核心。 当然，“过继”的财产承继

为概括性承继，既包括财产的承受，也包括户绝家庭

对外所负债务的承担，即承继人对被继承人在承继

行为发生前对外负担的债务也应予以偿还。 如祁彪

佳天启年间在莆阳任职时审理的一起“过继”纠纷

案，就掺杂着被继承人殡葬债务偿还问题，祁彪佳就

是按照民间习惯明确判令“过继”子偿还被继承人

的棺殓之费［１６］ 。 三是“当差”，又称“承户”，就是

对被继承人家庭的赋税、劳役义务的承担，如上述

“李云寄出继合同”文书关于出继人的权利义务部

分就把“当差”作为入继人的义务。
３．明代“过继”的方式

由于明代民间“过继”参与人身份的多样性，致
使民间“过继”方式呈现出复杂性特征。 笔者现围

绕明代“过继”权利义务的三个核心内容，将明代民

间“过继”方式归纳为四类。
一是权利义务概括承继类“过继”。 权利义务

的概括承继是明代最基本的“过继”方式。 如前述

“李云寄承继合同”中的李云寄对其外祖父的继承

就是“奉祀、继产、当差”，明显是全部权利义务的承

继。 二是养老“承分”不承宗的“过继”。 就是继子

在承受继父财产的情况下只履行对继父的养老送终

的义务，而无承担奉祀承宗的责任。 此类“过继”方
式多发生在收养义子和“招夫养子”的家庭。 如万

历二十一年“程祜一投赘应役文约”。
　 　 十六都程祜一，今因无妻，空身托媒投赘房

东郑臣五公焦坑口庄人郑五孙媳吴氏为妻，抚
育子女成人，养郑五年老，及承种山地、管照山

场，永远应付。 自投赘之后，务要小心伏侍，毋

得言语抵触，私自回祖。 如违，听自房东理治，
纳还财礼银一十五两整。 今恐无凭，立此存照。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廿日　 立投约人　 程祜

一（押） 　 代书媒人　 鲍志（押） ［１４］１０５６

此件“投赘应役文约”约定对郑家的义务为“抚
育子女成人、养郑五年老、应付”差役等，其权利是

“承种山地、管照山场”，其间并没有关于承宗祭祀

的约定。 虽然此类“养子”“接脚夫”、赘婿等对入继

之家的财产权享有“承分”的权利，当然也包括被继

承人的社会义务的承担，但是由于这些人多为身份

贫贱的异姓之人，往往不被入继之家赋予祭祀祖先

的权利，因此其对入继之家的权利义务的内容不具

有完全性。 三是以养老换取继产的“过继”。 此类

“过继”的方式由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作为

契约对价，继承人应对被继承人承担生养死葬的义

务，但是此类“过继”的权利取得是在被继承人去世

之后才开始，而“过继”开始前对户绝老人的赡养行

为只是“过继”的前置义务，因此在整个契约履行过

程中既不涉及对被继承人家庭祖先的祭祀承宗的内

容，也不涉及对被继承人的社会义务的承担。 此种

“过继”方式多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而产生。 如前

述“祁门县王寄保批产契”，作为侄女婿，洪均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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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其法定继承人，也不是王姓宗支，故在双方的契

约中只涉及继产养老，不涉及奉祀承宗、当户承差。
四是只继产不养老不承宗的“过继”。 即财产承受

人只享有承继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既不承担被继

承人的宗祧祭祀义务，也不承担对被继承人的养老

送终和承户当差等义务。 此类契约的当事人一般是

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特殊主体，其赠与的目的一

般具有富裕之家对相对贫弱之家的近亲照顾或者将

来帮扶利益的期待。 前述的“祁门县胡仕批山契”
就属于此类性质。

三、明代民间户绝家庭“过继”
规则的发展与创新

　 　 明代民间“过继”不仅对之前各历史时期的“过
继”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有明显

的创新。
１．明代的“立继”规则

综合分析明代“过继”文书所显示的明代民间

“立继”规则，与唐宋时期相比已经出现诸多变化。
一是立嗣的形式有所增加。 明代以前的立继形式主

要有“立继”和“命继”。 “立继”就是按照法律规定

确立嗣子；“命继”就是在户绝夫妇皆去世时由同宗

房长族众议立。 到明代，为了减少民间矛盾，充分尊

重户绝之家的意愿，在同时存在数人符合立继条件

的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由户绝夫妇按照自己好恶

和应继者的品行贤否进行选择，此种立继方式被称

为“择继”。 二是立嗣对象由“昭穆相当”向亲及疏

发展。 虽然明代法律仍规定立嗣要“昭穆相当”，但
是民间立嗣行为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不断出现不立

胞侄却选择远房族侄甚至招养老女婿、收养义子为

继子的情形，在已招有养老女婿的户绝家庭，多直接

由养老女婿“过继”承祀，不再强行要求另立嗣子与

养老女婿均分遗产。 三是打破了“一子不可承两

宗”的限制，确立了“兼祧”制度（详见下文）。 四是

不再坚持“良贱有别”。 在明代“过继”文书中开始

出现了以贱承良现象。 如“李云寄出继合同”中的

李四保就是以“户丁”身份出继凡人汪周付为养老

女婿，后又留下其子云寄承宗。 五是立嗣必须经宗

族认可的现象已有改变。 明代户绝之家按照自己的

意思独立选择继子可以发生法律效力，不再必须经

过宗族同意。 六是立嗣“经官附除”已经废除。 由

于明代政府对民间不动产交易行为的管理政策发生

了变化，致使唐、宋、元时期盛行的民间立嗣必须

“经官除附”的硬性规定也随之不再行用。 七是继

子不得擅自归宗的限制也有突破。 明代民间文书显

示，一些已经过门的嗣子可以自由归宗，只要另行补

充相应人承继即可。 如前文所述的“李云寄出继合

同”中的李四保就是留下儿子承祀自己回到原主家

生活。
２．明代的“兼祧”规则

“兼祧”就是同宗两房以上家庭中只有一家生

育有一个子男，另一房无子，由宗内两房唯一的儿子

同时作为两房的继承人，这种一子承祀两房的做法

就是“兼祧”。 “兼祧”现象最早在南宋民间已经出

现，因不合宗法礼教而被政府官员否决［１７］ 。 对于

如何解决这种民间社会因无法找到合适的过继子而

可能出现绝祀的现实问题，在国家制定法没有现实

答案的情况下，明代民间则创制了“兼祧”这种特殊

的宗法继承方式，以民间智慧弥补了国家法律的不

足，为解决无嗣家庭老人生养死葬、传宗接代提供了

两全的现实方案。 但限于史料视野，笔者所见到的

明代承继文书中尚未见反映明代“兼祧”承继的内

容，因此有学者称“兼祧” “继承习惯在明清的农村

十分流行” ［８］８３，显然有溢美之嫌。 但是在刊刻于

明天启年间的冯梦龙小说《醒世恒言》 ［１８］以及明末

清初讲述明代松江府民间故事的《飞花咏》 ［１９］等小

说中都曾显示一子“兼祧”承继两家甚至三家烟火

的故事，可知“兼祧”现象在明末民间社会确实已经

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在民间实践中，“兼祧”承继规则的实行必须同

时符合四个条件。 一是继子的选择范围一般是同姓

“同宗”，“不许乞养异姓为嗣，以乱宗族” ［２０］２４１，是
谓“异姓不养”。 二是继子必须在辈数上与承继之

家“昭穆相当”，不能紊乱被继承人的宗法支脉。 三

是出继之家与入继之家必须是两家只有一子，若有

两子，则只能过继，不能“兼祧”。 四是承继人必须

一人承担两家祭祀祖先和传宗接代的义务，并且两

家应分别为“兼祧”子各娶一妻室以生子。 但是这

种一子两祧的做法，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与传统社会

宗法礼教以及国家法律相冲突。 在礼教方面，“兼
祧”是一个子男承继两家香火，与“孤枝不立”的传

统承继观念不同；在法律方面，“兼祧”子在本家和

承继之家各娶一妻，与国家法律规定的一夫一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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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符。 为了做到“礼”“法”两全，民间社会进行了

技术性操作：即在礼教层面，将“兼祧”子的本生与

过继两种身份分开看待。 在本生父母家内，其是本

生子，按正常家庭规则娶妻生子，祭祀承宗；在出继

之家，其以过继子身份出现，称被承继人为父母，按
过继规则娶妻生子，为承继之家祭祀承宗，两不相

扰。 在法律层面，其两房妻子各自独立生活，彼此互

不以宗法嫡庶、尊卑区分。 当两房妻子彼此发生冲

突需要追究法律责任时，法官则依据婚娶时间或宗

房长幼规则以妻、妾名分区别对待，从法律层面解决

了一夫两妻现象的现实矛盾。
３．明代的遗赠抚养规则

明代的遗赠抚养就是户绝之家以财产换取养老

的民事习惯性规则。 从契约文书看，中国传统社会

具有现代民法意义的以财产换取养老的民间规则最

早出现在明代②。 虽然按照政府规定，明代户绝老

人可以住进专门养老机构“养济院”，由政府养老，
但是民间社会仍然是以居家养老为主，一些膝下无

子的老人如果不采取“过继”方法，依然处于老无所

依的境地。 为了解决户绝老人的养老困难，明代民

间社会存在一种以家产换取养老的“遗赠抚养”性

质的民间“过继”养老形式。 如前引“洪武二十年祁

门王寄保批产契”所显示的民间“过继”规则与现代

民法中的“遗赠抚养协议”并无二致。 可见，在明代

政府对户绝家庭的养老问题无法进行有效解决的情

况下，民间社会则自发地创制了解决孤寡老人晚年

生养死葬难题的习惯性契约规则，弥补了明代国家

制定法的缺憾。
４．明代的异姓“过继”养老规则

关于财产继承问题，明代前期的法律明令禁止

家庭财产继承中的异姓承继，即明代的养子没有法

定财产继承权。 但是在民间承继实践中，个别地区

则出现异姓养子承继养父家庭财产的现象。 如在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收录的一件“嘉靖三十九年

谢弘等卖养子文书”显示：立卖养子人谢弘的继母

李氏收养“谢生儿”为“义男”，已为其娶妻生子“六
乞”，“生儿”死后，其妻“妙秀”改嫁冯淮西，“六乞”
即随母生活在冯家，后为冯家“过继”承宗。

在明代晚期，这种异姓养子对养父承宗养老的

现象不仅在民间文书中多有出现，而且在地方政府

的判牍中也有一定存在。 如在祁彪佳《莆阳谳牍》
中，有一莆阳民方启寅膝下无子，其妾黄梅花抱养一

螟蛉子名方琼。 依照法定继承，启寅应立其弟启休

子尾仔为继子，依启寅遗嘱，又立同宗方武珍为继

子。 启寅死后，遗下土地十亩。 方家诸继子、养子就

继承问题争执到官，其妾黄氏坚持将家产留给养子，
不情愿由“过继”承嗣的侄子尾仔承继。 判官祁彪

佳斟酌情法认为：“螟子无预继事，方琼只量给田地

三亩，其七亩着尾仔与武珍均分，岁时蒸尝（祭祀）
二子共之。”就其财产分配看，养子所得仅少于继子

半亩，每年祭祀费用还要由继子承担，基本等于均

分。 因此祁彪佳自称其判为“存继之名不计继之

实”，从判决上承认了养子的财产继承权［２１］ 。
上述诸案例表明，明代异姓“过继”现象在法律

层面虽然不被认可，但是在民间社会却广泛存在并

逐渐形成规则，大量的社会存在倒推了地方政府的

司法认可并产生了一系列可供参照执行的典型案

例，在民间习惯与司法实践方面为传统社会民间

“过继”的实务操作提供了规则性依据。

结　 论

综上所述，通过民间“过继”文书可以看出：明
代民间户绝家庭“过继”养老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完

备。 其内容是在无子家庭择立嗣子以祭祀祖先、养
老送终、传宗接代。 无嗣子可立或两房一子的，则以

养老女婿、养子或“兼祧”子为养老送终人。 无养老

女婿、养子或无子可“兼祧”的，则以遗赠抚养的方

式作为生养死葬的依靠。 有法定或契约义务不履行

的，在官，对孤寡老人“应收养而不收养”或“剋扣衣

粮”的，依《大明律》 “收养孤老”条予以处罚［２０］５１；
在民，继子不赡养老人或“奉养有缺”的，“以不孝

论” ［２０］２，送官纠治，即按国家法律规定追究其刑事

责任。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明代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尚未形成，民间养老基本依靠居家养老为主，因此户

绝家庭的养老只有依靠让渡遗产的“过继”和遗赠

抚养等方式来换取。 民间文书显示，明代民间以

“过继”方式对户绝老人进行养老的规则已经形成

体系，“过继”养老已经成为明代民间养老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 因此，深入研究明代民间户绝家庭

“过继”养老制度规则对全面把握明代社会史以及

家庭法律制度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在本文构思过程中，得到了明史学者徐晓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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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写作素材等方面的热心帮助，特此感谢。

注释

①影印件为“翊先”，据文书分析，“次叔文先病故无后”，翊先已生子

“淮安”，应承顺文先遗妇训育。 ②笔者在《敦煌资料》中见到一件唐

代的称之为“唯书”的文书，其内容是当事人“尼灵惠”将“家生”奴

婢“威娘”的人身权交于其侄女“潘娘”使唤以换取对自己的“葬送营

办”，但是其以家婢人身劳动换取履行丧葬义务的做法，与现代民法

的以财产换取生养死葬有实质的区别。 参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４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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